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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区城区街道办事处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 、行政征收类流程图

1、社会抚养费征收(受委托)流程图

立 案

调查取证

告知权利

作出决定

送达决定书

执行决定书

结 案

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乡镇(街道)发现违法

生育嫌疑或举报有违法生育嫌疑的，应在七日之内填写

《计划生育案件立案登记表》,经领导审批后立案

调查取证工作不得少于二人，应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执法

证件。调查应全面、客观、公正，做好调查笔录及其他

有关证据的收集工作。

调查取证结束后，在作出征收决定前，以书面形式向当
事人告知作出征收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听取当
事人的陈述、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成立，
应当采纳

违法生育行为属实，作出《计划生育案件调查报告》,

征收机关对当事人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在作出决定后7日内送达当事人

,并当场宣告

当事人在征收决定书送达后30日内足额缴纳社会抚养

费。确有困难申请并经批准可延期或分期缴纳。逾期不缴

纳的，征收机关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社会抚养费征缴工作结束后，填写《计划生育案件结案报

告单》,一案一卷，连同案卷目录《计划生育案件卷宗》,

做好卷宗的归卷和存档工作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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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给付类流程图

2、恢复生育手术费用补助流程图

本人写出书面申请理由

,经村 (居 )委会签署

意见后报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计划生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办公室根据

情况作出的处理：

1、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

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

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2、

申请依法属于本行政机

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作

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

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

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

即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

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

关行政机关申请；3、申

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

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

请人当场更正；4、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申

请。

需提交的材料：1、施行恢

复生育手术申请书；2、身

份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

3、 子女死亡证明、病残儿

鉴定结论或者其他特殊情

况证明及其复印件。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签署意见(10 日之内)

作出决定(10日之内)

作出补助决定，应当予以

公开，允许公民查阅。

申请

受理

审查

决定

公开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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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育手术并发症患者困难补助流程图

本人写出书面申请理由，

经村(居)委会签署意见

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办公室根据

情况作出的处理：

1、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

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

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2

、申请依法属于本行政

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

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

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

关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

,应当即作出不予受理

的书面决定，并告知申

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3、申请材料存在可

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

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应当受理申请。

需提交的材料：1、补助

申请书；2、身份证、户

口簿及其复印件；3、节

育手术并发症证明、鉴定

结论或者其他特殊情况

证明及其复印件。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计划生育办公室签署

意见(10日之内)

作出决定(10日之内)

作出补助决定，应当予以

公开，允许公民查阅。

申请

受理

审查

决定

公开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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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自愿求助

求助人员提供身份证或其

他证明身份的证件

社会来人、来电、来信为

乞讨人员寻求救助

被救助人员提供身份证

或其他证明身份的证件

乡镇(街道)工作人员检验其所提供证件是否真实、有效

对检验、核实后的情况属实的填写救助单据，

并送分管领导签字

报主管领导审批

救助人员领取返乡救助车费及生活食宿救助

承办机构：民政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9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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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强制类流程图

5、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制止、铲除流程图

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下达催告通知书

不自行铲除的，采取

措施予以制止、铲除

向公安机关报告

对未执行铲除的，报告公安机关(当地派出所)执行强

制铲除。

自行铲除

承办机构：综治维稳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9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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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确认类流程图

6、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就业登记流程图

个人到乡镇(街道)就业和社会保

障所提出申请

登记人员受理申请人材料并进行初步审查

不符合条件的不

予受理，并说明

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的或

者申请人按照本

部门要求提出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材料不齐全或

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当场

退回材料

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必

要时指派两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根据审查情况，依法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的

决定，说明理由

制作就业登记证书，通知申请人领取

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

承办机构：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78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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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流程图

拟离开户籍地所在县(市、县)一个月以上，

到异地生活或务工、经商的18-49岁成年

育龄妇女，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领

取和填写《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申领表》,并

带身份证、户口簿、 一寸正面免冠照片两

镇街计生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动人口婚

育证明申领表》后，对具备办证条件的，即

时填制并免费发放《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成年育龄人员到达现居住地后，应当在15日内

到现居住地的乡镇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现居住地对未持有户籍所在地发放全国统一

格式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

发给当事人《限期补办婚育证明告知书》,并

限期在六个月内补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户籍所在地 当事人申请

户籍所在地发放

现居住地镇街查验

补 办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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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的证明流程图

当事人申请

现居住地发放

已婚育龄妇女到现居住地村(居)委会、领

取和填写《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证明申领

表》,并带身份证、户口簿、 一寸正面免冠

照片两张

镇街计生办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流动人口避

孕节育情况证明申领表》后，对具备办证条

件的，即时填制并免费发放《流动人口避孕

节育情况证明》

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

府或街道办事处通报流动人

口避孕节育情况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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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育服务登记流程图

男方满22周岁，女方满20周岁并且

在怀孕三个月内提出申请

需提供

村(社区)委会提供生殖保

健服务证申请表两张、访谈

笔录一张，填写后签字盖章

如有户口非本地的

孕检证明、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

结婚证原件以及两寸合影照三张

到户籍地所在地的村(社区)委

会及镇(街道)计生办签字并加

盖公章证明为初婚初育

镇(街道)计生办审核

不符合条件
退回所有证件并告知原因

符合条件免费发放

《生殖保健服务证》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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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核发流程图

本人提供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婴儿

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证件和近期二寸夫妻

合照三张，并填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申请登记表一式三份

村(社区)主管计生人员签

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镇(街道)计生办审查

申请人双方户籍均
在外地的，告知申请
人向户籍所在地乡
镇 (街道) 申请

符合条件的，报镇(
街道)分管领导审批

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后

,加盖计生办公章，

制作证书，通知申请

人领取

报区计生委备案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1—

11、出具非医学需要的终止妊娠手术证明流程图

妊娠14周以上妇女提出书面申请

所在村(社区)进行备案，填写实行终止

妊娠手术审批表，村(社区)签署意见

镇(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受理，
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申请依法不需要取得证明

或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
范围的，当即作出不予受
理的书面决定，并告知申
请人理由

申 请 材
料齐全 、
符合法定
形 式 的
予 以 受
理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
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

符合条件的，出具《同意终止妊娠
证明书》;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

理由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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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裁决类流程图

12、民间纠纷裁决流程图

发生纠纷

向仲裁委员会书面或口头申请仲裁

决定受理的，从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

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

人，并组成仲裁庭

不予受理的，从作出决定

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当

事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

理 由

被申请人从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

关证据

出示执法证，进行调解(至少2名执法人员)

调解不成，开庭仲裁前5日内将开庭

时间、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和其他仲

裁参与人
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后5

日内制作调解书

择时开庭，作出裁决

制作裁决书，裁决书3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

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

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

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结案归档

承办机构：司法所
服务电话：0566-
3387568监督电话：
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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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新生

新生儿在医疗保健机构以外地点死亡的 ，其父（ 母） 应当
在48小时内向乡（镇） 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

工作机构报告

镇（街道） 计生部门受理举报或报告

联合公安 、卫生 、民政部门询问当事人及证人 ，调查、
儿死亡情况

上报区计生委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 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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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汛抗洪工作流程图

成立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辖区内的防汛工作；制定防

汛应急预案。

准备一定数量的防汛物资，由相关部门代储，支付相关

的保管费，区内单位和群众应当储备一定的防汛抢险物

料

镇人民政府(街道)防汛指挥部

汛前向有关单位和当地驻军介

绍防洪方案，组织交流防汛抢险

经验

汛期有关部门应该及时通报雨情水情

承办机构：防汛指挥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5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 14 -

防汛抗洪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统一指挥部门负

责 ，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 ，承担人民政府防汛
指挥部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

在紧急防汛期内 ，根据需要有权在辖区内调用各类人力

物力， 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障碍物等必要的

紧急措施

防汛结束后， 所调用物质应及时归还， 造成损害或无

法归还的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做其他处理 。取

土占地 、砍伐林木的要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 并组织

土地复垦 ，林木补助。

承办机构： 防汛指挥所

服务电话： 0566-3387565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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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

审核转报流程图

受灾人员本人申请 村民小组、居民小组提名

村(居)委会受理

符合条件，村(居)委会召开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进行民主评议

符合救助条件的，在自然村、

社区范围内公示

报区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审批

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承办机构：民政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9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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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 抢救 、治疗结束后 30 日内或者自遭受财产

损失之日起 15 日内）

受理 （ 镇街林业站）

组织调查（ 镇街林业站）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将补偿申请相关材料和初步处理意见报区人民政府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后5 日内）

承办机构：经济发展办公室

服务电话： 0566-3387572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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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伤残抚恤对象残疾等级评定的审核转报流程图

本人申请

村委会核实并出具证明报镇(街道)

镇(街道)核实并以正式文件报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审查，条件符合的，安排到市

民政局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将拟评定等级报市民政局审批

审批不通过，将材料退回，

并说明理由。

发放残疾等级评定证书

审批通过，将结果予以公示

承办机构：民政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9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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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转报流程图

个人申请

镇、街道民政事务所组织对

申请人家庭入户调查、社区

(村) 民主评议、审核、

公示，对符合条件的，将

申请人材料上报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

)对镇、街道上报的申
请材料进行审批公示。

区民政局审批
难徐件的，填发最低生

活保障证，从批准之月

起发放低保补助金。

户主持所需材料向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民

政事务所提出城乡低保申请，并填写省《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或《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

通 知

申 请

人，并

说 明

理 由。

对 不

符 合

条 件

应

面

的

书

镇、街道审核

承办机构：民政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9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20—

20-23、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城乡家庭住房救助和临时

救助审核转报流程图

书面申请

所在乡镇(街道)的社区受理

街道民政事务所核实(入户调

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群众

评议、信息核查)

民主评议、张榜公示

区民政局审批

打卡发放

承办机构：民政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9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备注：20-23项社会救助类事项均适用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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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就业援助流程图

本人申请进行就业援助对象认定

(本人携带以下材料向所在地乡镇人社所提出申请：)

1、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3、《就业援助对象认定申请表》(一式三份)

4、就业失业登记证；

5、 其他相关材料

初审

(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工作)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本人。

将其基本信息录入劳动就业管理信息系统，并上报属地公共就业管

理服务机构请求进行就业援助对象审核。

复审

属地公共就业管理服务机构在期限内完成复审工作

复审通过的，在《就业失业登记证》

上注明就业援助对象类别，纳入就

业援助范围。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本人，并说明

理由。

承办机构：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78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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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业主委员会备案流程图

申请

(业主委员会自选举产生起30日内向

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材料
(向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业主委员会相关材料)

审核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若审核不通过，一次性告知，

并要求进行整改后重新报送

登记备案

(审核通过的业主委员会各受
理单位给予登记备案)

承办机构：社会事务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50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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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设单位临时管理规约的备案流程图

制定临时规约

(建设单位应依照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临时管理规约示范文本制

定临时规约)

临时规约报备

(向区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备)

审核
(各相关受理单位对报送的临时管理规约进行审核)

若审核不通过，一次性告知，
并要求进行整改后重新报送

登记备案

(审核通过的临时管理规约各
受理单位给予登记备案)

承办机构：社会事务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50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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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生育证审核转报流程图

群众提供 群众网上

村、镇(街道)
两级网上预

审

短信通知

不通过原

因 村、镇(街道

)两级现场审

核

短信通

知 领

证

核查结果

符合

区级审核

核查结果

符合

证件办理(40)日内办结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不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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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病残儿医学鉴定审核转报流程图

病残儿父母提出书面申请，到女方户籍所在计生办领取和填写《病残儿医学鉴

定表》一份，并附以下材料；

1、 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子女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 患儿在市级以上医院就诊病历、检查材料、结论报告及住院材料等；

3、 夫妻双方与子女期二寸合影照三张

1、 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2、 在《病残儿医学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3、 报女方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计生办

1、 核实申请人材料，进行必要的社会和家庭调查

2、 在《病残儿医学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3、 接到申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区计划生育行政

部 门

1、 审核申请人材料是否完备和真实可靠；并在《病残儿医

学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2、 在市计生局每年规定的鉴定日前30个工作日将所有材料

上报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承办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7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单 位

或 村

(居 )

委会

镇 ( 街

道 ) 计

生办

区 人

口 计

生委

申 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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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申请保障性住房审核上报流程图

申请所需材料：

1、《池州市市区租赁住房补贴申请表》或《池州市市区实
物配租申请表》一式两份；

2、 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收入证明
和住房状况证明；

3、 申请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4、《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及复印件；

5、 申请家庭租赁房屋协议的原件及复印件。

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受理廉租住
房保障的申请

市房管局(房改办)和区政府负
责与经复核无异议的廉租住房保
障对象签订《租赁住房补贴协议》
和《廉租住房租赁合同》

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就申请人的

家庭成员、家庭收入、家庭住房状

况等情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初

审

对初审符合条件的在单位或居住区

张榜公示7日，对公示无异议家庭

将申请材料和汇总名单报区政府

区政府将审批的名单及申请材料

移交给市房管局(房改办),市房

管局 (房改办)会同市监察局对

申请家庭申报核准程序是否合规

进行复核，对复核无异议的在新

闻媒体进行第三次公示，公示期

为 7 日

区政府组织房改、民政、公安、监

察等部门审核，审核期限为自收到

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

区政府对审核后无异议的在新闻
媒体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期为7

区政府根据廉租住房资金状况和

实物配租房源情况，在已登记轮

候的市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

区政府对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
调查、核实投诉不实的申请家庭
进行登记，并安排轮候

承办机构：民政事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69 监督电话：0566- 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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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社区戒毒流程图

决定社区戒毒

(康复)

(公安)

签订社区戒毒

(康复)协议

书

逐人成立社区

(康复)工作

小组

承办机构：综治维稳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87597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定期谈话

定期尿检(公安)

执行戒毒(康

复)措施
一

戒毒治疗

救助

履行《社区戒毒(康

复)协议书》、变更社

区戒毒(康复)执行

地、解除社区戒毒(康

复)

拒不履行《社区戒

毒(康复)协议书

》

书面告诫

严重违反社区

戒 毒 ( 康 复 )

协议的 ， 强制

隔 离 戒 毒 ( 公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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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立健身站点的审核转报流程图

申请材料齐全齐

符合受理条件要

受 理

申请人在1 日

内 提 交 全 部

申请材料

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

准予许可

提出申请

检 查 申 请

人材料是

否 具 有 申

请资格

符合条件

乡 镇 初 审 (

时 限 ： 3 日

内 )

提出初审意见

报县区审批

(时限；2 日

决定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并书面

告知不予受理的原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予受理

或不符合法定

形式

责其补齐材料

申请人

1 个工作日内补
全，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提出不

申请人

同意见和理由，书面说明

不符合条件

不准予许可，

材料退回并说

告知与公示

(时限：1 日

承办机构：社会事务办公室(社会事业服务所)

服务电话：0566-3387550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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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为应对突发事件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流程图

告 知

告知征用对象发生突发事件，说明需征用单位和个人财产的理由

征 用

征用单位和个人财产用于应急处置

归 还

应急突发事件结束后及时返还所征用的单位和个人财产

补 偿

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给予补偿

承办机构：应急办

服务电话：0566-3387561

监督电话：0566-338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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